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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天元区商务系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
序号 检查事项
检查主体

（实施层级）
实施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

1

对报废机动

车回收拆解

活动的行政

检查

株洲市天元

区商务局

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商务部令 2020
年第 2 号）

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

部门，采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方式，对本行政区域内报

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，重点检查以

下方面：

（一）回收拆解企业符合资质认定条件情况；

（二）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程序合规情况；

（三）《资质认定书》使用合规情况；

（四）出具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》情况；

（五）“五大总成”及其他零部件处置情况。

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可以会同相关

部门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监督检查：

（一）进入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的有关场所进

行检查；

（二）询问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，要求其

说明情况；

（三）查阅、复制有关文件、资料，检查相关数据信息

系统及复制相关信息数据；

（四）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采取的其他措施。

内经内贸

股

报废机动车

回收拆解企

业

1.拆解场地监督

检查

2.设施设备监督

检查

3.经营情况监督

检查

4.环境保护监督

检查

5.危险废物、五大

总成处置、流向

等监督检查

现场检查

和非现场

检查相结

合

按本单位每

年初报经同

级司法行政

部门备案的

涉企年度行

政检查计划

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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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对汽车销售

及其相关服

务活动的行

政检查

株洲市天元

区商务局

《汽车销售管理办法》（商务部令 2017 年第 1 号）

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

责，采取“双随机”办法对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实

施日常监督检查。

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一）进入供应商、经销商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进行现

场检查；

（二）询问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，要求其

说明情况；

（三）查阅、复制有关文件、资料，检查相关数据信息

系统及复制相关信息数据；

（四）依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的其他措施。

内经内贸

股

销售汽车的

供应商、经

销商

1.经营行为监督

检查

2.交易档案管理

监督检查

现场检查

和非现场

检查相结

合

按本单位每

年初报经同

级司法行政

部门备案的

涉企年度行

政检查计划

执行

3

对二手车交

易市场经营

者和二手车

经营主体的

行政检查

株洲市天元

区商务局

《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》（商务部、公安部、工商总局、

税务总局令 2005 年第 2 号，2017 年根据《商务部关于

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商务部令 2017 年第 3 号，

修改部分内容）

第七条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、税

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二手车流通有关监督

管理工作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

部门（以下简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）、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、税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辖区内二手车流

通有关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十一条 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

当依法经营和纳税，遵守商业道德，接受依法实施的监

督检查。

第三十二条 商务主管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

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对二手车交易市

场经营者和经营主体的监督管理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

为，维护市场秩序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内经内贸

股

二手车交易

市场经营者

和二手车经

营主体

1.备案管理监督

检查

2.经营行为监督

检查

3.交易档案管理

监督检查

4.信息报送监督

检查

现场检查

和非现场

检查相结

合

按本单位每

年初报经同

级司法行政

部门备案的

涉企年度行

政检查计划

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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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对成品油流

通的行政检

查

株洲市天元

区商务局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5 号）

商务等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好日常监管职责，开展

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，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及时移交。

内经内贸

股
加油站

1.建设审批监督

检查

2.资质管理监督

检查

3.设施设备监督

检查

4.经营情况监督

检查

现场检查

和非现场

检查相结

合

按本单位每

年初报经同

级司法行政

部门备案的

涉企年度行

政检查计划

执行

5

对对外劳务

合作的行政

检查

株洲市天元

区商务局

《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20 号）

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领导、组织、协调

本行政区域的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对外劳务

合作监督管理工作,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

责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。

外经外贸

股

对外劳务合

作企业

经营情况监督检

查

现场检查

和非现场

检查相结

合

按本单位每

年初报经同

级司法行政

部门备案的

涉企年度行

政检查计划

执行

说明：

1.本清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释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

2.涉企行政检查以属地管理为原则，有较大影响或者跨县级区域的由市级商务部门负责。

3.严禁本系统行政执法机关（含所属法律法规受权组织）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重复行政检查。

4.本机关对于未列入清单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一律不得实施行政检查；违规实施的，企业有权拒绝接受检查，并可以向本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机构（联系电话：0731-28665093）
和区司法局（联系电话：0731-28665920，电子邮箱：zztysfj@163.com）举报。


